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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实际使用情况 

专项鉴证报告 
 

司农专字[2026]26001270030 号 

广州市嘉诚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对后附的广州市嘉诚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诚

国际）董事会编制的《2025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

告》执行了鉴证工作。 

一、董事会的责任 

嘉诚国际董事会的责任是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以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1 号—公告格式》的相关规定编制

《2025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这种责任包括设

计、执行和维护与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编制相关的内部控制，

保证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以及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对嘉诚国际董事会编制的《2025 年

度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发表鉴证意见。我们按照《中

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01 号-历史财务信息审计或审阅以外的鉴

证业务》的规定计划和实施鉴证工作，以对《2025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实

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在执行鉴证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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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结合嘉诚国际实际情况，实施了包括核查会计记录等我们认为必要的程序。

我们相信，我们的鉴证工作为发表鉴证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三、鉴证结论 

我们认为，嘉诚国际董事会编制的《2025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实际使

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已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

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以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1 号—公告格式》的相关规定编制，在所有重

大方面如实反映了嘉诚国际 2025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实际使用情况。 

四、对报告使用者和使用目的的限定 

本鉴证报告仅供嘉诚国际 2025 年度报告披露时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

的。我们同意将本鉴证报告作为嘉诚国际 2025 年度报告的必备文件，随其他文

件一起报送并对外披露。 

 

附件：广州市嘉诚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2025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管理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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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嘉诚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实际使用情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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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报告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

范运作》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1号——公告格式》的规

定，将广州市嘉诚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2025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实际使用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1、可转换债券募集资金金额及到位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广州市嘉诚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公

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1706号）同意，广州市嘉诚

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总额 80,000.00 万元可转换公司

债券。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80,000.00 万元，可转债债

券数量为 8,000,000 张，每张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按面值发行。公司面向合格

投资者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共募集资金为人民币 800,000,000.00元，扣除已

支付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承销及保荐等费用（含增值税）人民币

4,600,000.00 元后，实收募集资金人民币 795,400,000.00 元，已由本次公开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2年 9月 7日将人民

币 795,400,000.00元汇入公司在中信银行广州北京路支行开立的募集资金专用账

户（账号：8110901010901495942）。本次募集资金总额扣除承销保荐费用、律师

费用、资信评级费用等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进项税额）人民币 6,178,693.62元

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 793,821,306.38元。 

广东司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募集资金实收情况进行了审验，并于 2022 年 9 月 7 日出具了司农验字

[2022]22000200210号《验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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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可转换债券募集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 

截至2025年12月 31日，公司本年度累计收到存款利息收入人民币 62,625.61

元，支付手续费人民币 2,063.98 元，归还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

289,380,000.00元。公司投入募集资金项目人民币 27,156,783.31 元，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人民币 40,447,542.02 元。上述募集资金存储专户的余额为人民币

15,939,711.29元。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货币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金额 备注 

2024 年 12 月 31 日专户余额 3,080,108.92  

加：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净额 60,561.63  

归还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 289,380,000.00  

闲置募集资金理财收回 56,000,000.00  

闲置募集资金用于理财取得的投资收益 23,366.07  

减：支付跨境电商智慧物流中心及配套建设 1,949,226.68  

支付自贸港云智国际分拨中心 25,207,556.63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40,447,542.02  

闲置募集资金购入理财 265,000,000.00  

2025 年 12 月 31 日专户余额 15,939,711.29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和管理，保证募集资金的安全，最大限度地保

障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公司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本公司的实际情况制定了

《广州市嘉诚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以下简称“《募集资金

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的存储、运用、变更和监督等方面均作了具体明确的

规定。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管理募集资

金，募集资金的存储、运用、变更和监督不存在违反该制度规定的情况。 

1、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根据《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要求，经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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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的议案》。

公司及子公司广州市大金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与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专

户存储募集资金的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签订了两份《募集资金专户存

储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三方监管协议（1）、（2）”），公司与国泰君安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专户存储募集资金的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签订了一份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三方监管协议（3）”），公司及

子公司嘉诚国际网络科技供应链(三亚)有限公司与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专户存储募集资金的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第三支行签订了两份《募集

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三方监管协议（4）、（5）”），公司及子

公司嘉诚国际网络科技供应链(三亚)有限公司与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专

户存储募集资金的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签订了两份《募集资金专户存

储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三方监管协议（6）、（7）”），公司及子公司嘉诚国

际网络科技供应链(三亚)有限公司与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专户存储募集

资金的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东自贸试验区南沙分行签订了两份《募集资金专

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三方监管协议（8）、（9）”

6

） 

“三方监管协议（1）、（2）、（3）、（4）、（5）、（6）、（7）、（8）、（9）”明确了各

方的权利和义务，其内容和格式与上海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

差异。公司均严格按照该协议的规定，存放、使用、管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

协议（1）、（2）、（3）、（4）、（5）、（6）、（7）、（8）、（9）”的履行不存在问题。 

2、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日，募集资金在银行专户的存款金额为 15,939,711.29

元，募集资金具体存放情况如下： 

货币单位：人民币元 

公司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存款余额 

广州市嘉诚国际物
流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广州
北京路支行 

8110901010901495942 36,427.95 

广州市嘉诚国际物 中国工商银行 36020044292009069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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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存款余额 

流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第三支行 

广州市嘉诚国际物
流股份有限公司 

平安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广州
分行 

15556830120087 9,573,131.25 

广州市嘉诚国际物
流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广东
自贸试验区南
沙分行 

676980546385 - 

广州市大金供应链
管理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广州
北京路支行 

8110901011001495936 - 

广州市大金供应链
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白云路支
行 

3602004429200730436 - 

广州市大金供应链
管理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广州
盈隆广场支行 

120911305010008 2,980,192.95 

广州市大金供应链
管理有限公司 

平安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广州
分行 

15407799450030 2,662,800.98 

嘉诚国际网络科技
供应链(三亚)有限
公司 

平安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广州
分行 

15341330710080 616,593.65 

嘉诚国际网络科技
供应链(三亚)有限
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广东
自贸试验区南
沙分行 

676980546385 69,093.02 

嘉诚国际网络科技
供应链(三亚)有限
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第三支行 

3602004429200906876 1,471.49 

合计 15,939,711.29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1、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1）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的使用情况，详见“附件一：可转换债券募集资

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募集资金项目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的差异内容和原因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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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电商智慧物流中心及配套建设”项目的募集后承诺投资额为 56,382.13

万元，募集前承诺投资额为 57,000.00 万元，募集后承诺投资额低于承诺投资额

617.87 万元，主要是因为公司可转换债券扣除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79,382.13万元低于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80,000.00

8

万元。 

2、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3、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25 年 9 月 9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

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使用本次补充确认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发

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同意公司使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250,000,000.00元的暂时

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 

2025 年 10 月 28 日，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5,00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截至 2025年 12月 31 日，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

资金专户累计支付 40,447,542.02 元，收到存款利息收入 20,673.27 元，剩余

9,573,131.25元。 

4、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28,000.00 万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资金本金在上述额度内以及

其产生的收益可以滚动使用。投资决议有效期为自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投资产品应当为发行主体是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的安

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低风险理财产品且投资期限不超过 12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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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理财产品余额为

20,900.00

9

万元，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受托方名称 产品类型 投资金额 期末余额 

1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银行理财产品 15,000.00 9,400.00 

2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

第三支行 
银行理财产品 2,000.00 2,000.00 

3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东自贸

试验区南沙分行 
银行理财产品 5,000.00 5,000.00 

4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银行理财产品 4,500.00 4,500.00 

5、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6、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

的情况。 

7、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将募投项目节余资金用于其他募投项目或非募投项目

的情况。 

8、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2025 年 9 月，公司募集资金专户被法院误扣 296.00 万元，公司随后提出申

诉，并及时以自有资金将被划扣资金补足。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于 2025年 4月 2 日分别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五届监事

会第十六次会议，并于 2025年 4月 22日分别召开 2025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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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议案》。截至 2025年 9月 4日，公司“跨境电商智慧物流中心及配套建设”项目

尚未使用募集资金 29,155.95万元（含可转债利息收益），占募集资金净额 36.73%，

除预留募集资金 5,170.70 万元用于原募投项目待支付部分合同尾款及质保金外

（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将该项目剩余募集资金 23,985.26万元变更调整用

于“自贸港云智国际分拨中心”项目，该项目为在建项目“嘉诚国际（三亚）超级

云智世界港”的首期。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构成关联交易

10

。 

本报告期，变更后的募集资金项目资金投入具体情况详见本报告“附件二：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未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募集资金相关信息的

情况，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管理及披露不存在违规情形。 

 

附表一：可转换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附表二：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广州市嘉诚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 4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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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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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
转

换
债

券
募
集

资
金

使
用
情

况
对

照
表

 

单
位
：
人
民
币
万
元

 

募
集
资
金
总
额

 
7
9
,3
8
2
.1
3
 

本
年
度
投
入
募
集
资
金
总
额

 
2

,7
1

5
.6

8
 

报
告
期
内
变
更
用
途
的
募
集
资
金
总
额

 
2
3
,9
8
5
.2
6
 

已
累
计
投
入
募
集
资
金
总
额

 
3

0
,9

0
3

.5
9
 

累
计
变
更
用
途
的
募
集
资
金
总
额

 
2
3
,9
8
5
.2
6
 

累
计
变
更
用
途
的
募
集
资
金
总
额
比
例

 
3
0
.2
1
%

 

承
诺
投
资
项
目
和
超

募
资
金
投
向

 

是
否

已
变

更
项 目

 

募
集
资
金
承

诺
投
资
总
额

 

调
整
后
投
资

总
额

(1
) 

本
年
度
投

入
金
额

 

截
至
期
末
累

计
投
入
金
额

(2
) 

截
至
期
末
累
计

投
入
金
额
与
承

诺
投
入
金
额
的

差
额

(3
)＝

(2
)-

(1
) 

截
至
期
末
投
资

进
度
（

%
）

(4
)=

(2
)/

(1
) 

项
目
达

到
预
定

可
使
用

状
态
日

期
 

本
年
度
实

现
的
效
益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
益

 

项
目
可

行
性
是

否
发
生

重
大
变

化
 

承
诺
投
资
项
目

 
 

 

跨
境

电
商

智
慧

物
流

中
心
及
配
套
建
设

 
是

 
5
7
,0
0
0
.0
0
 

3
3
,4
4
5
.0
6
 

1
9
4
.9
2
 

2
8
,3
8
2
.8
4
 

-5
,0
6
2
.2
3
 

8
4
.8
6
 

2
0

2
3
年

9

月
 

8
,4

3
9

.7
7

 
否

 
否

 

自
贸

港
云

智
国

际
分

拨
中
心

 
否

 
不
适
用

 
2
3
,9
8
5
.2
6
 

2
,5
2
0
.7
6
 

2
,5
2
0
.7
6
 

-2
1
,4
6
4
.5
0
 

1
0
.5
1
 

2
0

2
6
年

1
0
月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否

 

补
充
流
动
资
金

 
否

 
2
3
,0
0
0
.0
0
 

2
3
,0
0
0
.0
0
 

- 
2
3
,0
0
0
.0
0
 

- 
1
0
0
.0
0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否

 

合
计

 
 

 
8
0
,0
0
0
.0
0
 

8
0
,4
3
0
.3
2

注
1  

2
,7
1
5
.6
8
 

5
3
,9
0
3
.5
9
 

-2
6
,5
2
6
.7
3
 

- 
- 

- 
- 

- 

未
达

到
计

划
进

度
或

预
计

收
益

的
情

况
和

原
因

 

跨
境
电

商
智

慧
物

流
中

心
及

配
套

建
设

项
目
整

体
主

要
以

仓
为

载
体

为
客
户

提
供

仓
储

服
务

，
尚

未
完

全
释
放

公
司

围
绕

该
项

目
制

定
的

全
链
路

综
合

一
体

化
物

流
服

务
（
干

+
仓

+
关

+
配
）
的
全
部
产

能
，
待

公
司
与
客
户
开
展
全
链
路
服
务
后
预
计
可
达
预
期
效
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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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可
行

性
发

生
重

12

大
变
化
的
情
况
说
明

 
不
适
用
。

 

募
集

资
金

投
资

项
目

先
期

投
入

及
置

换
情

况
 

不
适
用
。

 

用
闲

置
募

集
资

金
暂

时
补

充
流

动
资

金
情

况
 

2
0

2
5
年

9
月

9
日
，
公
司
召
开
第
五
届
董
事
会
第
二
十
三
次
会
议
、
第
五
届
监
事
会
第
十
九
次
会

议
，
审
议
通
过
《
关
于
使
用
暂
时
闲
置
募
集
资
金
临
时
补
充
流
动
资

金
的
议

案
》

。
公

司
独

立
董

事
就

使
用
本

次
补

充
确

认
使

用
闲

置
募

集
资
金

暂
时

补
充

流
动

资
金

事
项

发
表
了

明
确

同
意

的
意

见
，

同
意

公
司
使

用
总

额
不

超
过

人
民

币
2

5
0

,0
0

0
,0

0
0

.0
0
元
的
暂
时
闲
置
募
集
资
金
临
时
补
充
流
动
资
金
，
使
用
期
限
不
超
过
第
五
届
董

事
会
第
二
十
三
次
会
议
审
议
通
过
之
日
起

1
2
个
月
。

 

2
0

2
5
年

1
0
月

2
8
日
，
公
司
使
用
募
集
资
金

5
,0

0
0
.0

0
万
元
暂
时
补
充
流
动
资
金
，
截
至

2
0

2
5
年

1
2
月

3
1
日
，
公
司
使
用
暂
时
闲
置
募
集
资
金
临
时
补
充
流
动
资
金

的
募
集
资
金
专
户
累
计
支
付

4
0

,4
4
7

,5
4

2
.0

2
元
，
收
到
存
款
利
息
收
入

2
0

,6
7
3

.2
7
元
，
剩
余

9
,5

7
3

,1
3
1

.2
5
元
。

 

项
目

实
施

出
现

募
集

资
金

结
余

的
金

额
及

原
因

 

不
适
用
。

 

对
闲

置
募

集
资

金
进

行
现

金
管

理
，

投
资

相
关
产
品
情
况

 

公
司
第
五
届
董
事
会
第
二
十
三
次
会
议
、
第
五
届
监
事
会
第
十
九
次
会
议
审
议
通
过
《
关
于
使
用
暂
时
闲
置
募
集
资
金
进
行
现
金
管
理
的
议
案
》
，
公
司
使
用
不
超
过
人

民
币

2
8

,0
0
0

.0
0
万
元
的
暂
时
闲
置
募
集
资
金
进
行
现
金
管
理
，
资
金
本
金
在
上
述
额
度
内
以
及
其
产
生
的
收
益
可
以
滚
动
使
用
。
投
资
决
议
有

效
期
为
自
第
五
届
董
事

会
第
二
十
三
次
会
议
审
议
通
过
之
日
起

1
2
个
月
。
投
资
产
品
应
当
为
发
行
主
体
是
银
行
或
其
他
金
融
机
构
的
安
全
性
高
、
流
动
性
好
的
低
风
险
理
财
产
品
且
投
资
期
限

不
超
过

1
2
个
月
。

 

截
至

2
0
2

5
年

1
2
月

3
1
日
，
公
司
使
用
闲
置
募
集
资
金
购
买
的
理
财
产
品
余
额
为

2
0

,9
0
0

.0
0
万

元
。

 

用
超

募
资

金
永

久
补

充
流

动
资

金
或

归
还

银
行
贷
款
情
况

 

不
适
用
。

 

募
集

资
金

结
余

的
金

额
及
形
成
原
因

 
不
适
用
。

 

募
集

资
金

其
他

使
用

情
况

 
2

0
2
5
年

9
月
，
公
司
募

集
资
金
专
户
被
法
院
误
扣

2
9
6

.0
0
万
元
，
公
司
随
后
提
出
申
诉
，
并
及
时

以
自
有
资
金
将
被
划
扣
资
金
补
足
。

 

注
1
：“

调
整

后
投
资
总
额
”
超
过
“
募
集
资
金
承
诺
投
资
总
额
”
系
“
跨
境
电
商
智
慧
物
流
中
心
及
配
套
建
设
”
项
目
产
生
的
利
息
收
益
扣
除
手
续
费
净
额
转
入
“
自
贸
港
云
智
国
际
分
拨
中
心
”

项
目
拟
以
募
集
资
金
投
入
所
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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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二

13

：
 

变
更

募
集

资
金

投
资

项
目

情
况

表
 

单
位
：
人
民
币
万
元

 

变
更
后
的
项

目
 

对
应
的
原
承

诺
项

目
 

变
更
后
项

目
拟
投

入
募
集
资

金
总
额

（
1
）

 

本
年
度
实
际

投
入
金
额

 

截
至
期
末
实

际
累
计

投
入
金
额
(2
) 

截
至
期
末
投

资
进
度

（
%
）
(3
)=
(2
)/
(1
) 

项
目
达
到
预

定
可
使

用

状
态
日
期

 

本
年
度
实
现

的
效
益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
益

 

变
更
后
的
项

目
可
行

性
是
否
发
生

重
大
变

化
 

自
贸
港
云
智
国
际
分

拨
中
心

 

跨
境
电
商
智
慧
物

流
中
心
及
配
套
建

设
 

2
3
,9
8
5
.2
6

 
2
,5
2
0
.7
6
 

2
,5
2
0
.7
6
 

1
0
.5
1
 

2
0

2
6
年

1
0
月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否

 

合
计

 
- 

2
3
,9
8
5
.2
6

 
2
,5
2
0
.7
6
 

2
,5
2
0
.7
6
 

- 
- 

 
- 

- 

变
更
原
因
、
决
策
程
序
及
信
息
披
露
情
况
说
明

 

截
至

2
0
2
5

年
2

月
，

公
司

原
计
划

对
“跨

境
电

商
智

慧
物

流
中

心
及

配
套

建
设
”投

入
募

集
资

金

5
6
,3
8
2
.1
3
万
元
，
已
投
入
募
集
资
金

2
8
,2
5
9
.7
1
万
元
。
该
项
目
已
投
入
募
集
资
金
金
额
小
于
原
计

划
投

入
金

额
，

主
要

原
因

是
目

前
该

募
投

项
目

的
产

能
基

本
由

上
海

禹
璨

信
息

技
术

有
限

公
司

承

包
，
用
于
向

T
em

u
提
供
跨
境
电
商
智
慧
仓
储
服
务
并
延
伸
至
干
仓
关
等
全
链
路
服
务
，
并
签
订
了

长
期
协
议
，
为
了
双
方
业
务
的
可
持
续
性
及
稳
定
性
，
原
计
划
的
部
分
装
修
及
设
备
投
资
暂
由
该
客

户
承
担
，
导
致
部
分
募
集
资
金
暂
未
投
入
，
同
时
，
该
项
目
建
设
的

部
分
合
同
尾
款
及
质
保
金
尚
未

支
付
。
跨
境
电
商
智
慧
物

流
中
心
及
配
套
建
设
项
目
已
结
项
，
因
此
，
为
保
证
募
集
资
金
规
范
使
用
、

提
高
募
集
资
金
使
用
效
率
，
除
预
留
募
集
资
金

5
,1
8
5
.3
5
万
元
用
于
原
募
投
项
目
待
支
付
部
分
合
同

尾
款
及
质
保
金
外
，
将
该
项
目
剩
余
募
集
资
金

2
3
,9
8
8
.8
2
万
元
（
最
终
金
额
以
销
户
结
转
时
专

户

资
金
余
额
为
准

）
变
更
调

整
用
于
“自

贸
港
云
智
国
际
分
拨
中
心
”项

目
。

 

2
0
2
5
年

4
月

2
日
，
公
司
召
开

第
五
届
董
事
会
第
二
十
次
会
议
，
审
议

通
过
《
关
于
变
更
募
集
资
金

投
资

项
目
的

议
案

》
，

公
司

拟
变
更
公

开
发

行
可

转
换

公
司
债

券
部
分
募

集
资

金
投

资
项

目
，
除

预

留
募
集
资
金

5
,1
8
5
.3
5
万

元
用
于
原
募
投
项
目
待
支
付
部
分
合
同
尾
款
及
质
保
金
外
，
将
剩
余
募
集

资
金

2
3
,9
8
8
.8
2
万
元
（
最
终
金
额
以
销
户
结
转
时
专
户
资
金
余
额
为
准

）
变
更
调
整
用
于
“自

贸
港

云
智

国
际

分
拨

中
心
”
项

目
。
（

具
体

内
容

详
见

公
司

2
0
2
5

年
4

月
4

日
于

巨
潮

资
讯

网

（
w
w
w
.c
n
in
fo
.c
o
m
.c
n
）
披
露
的
《

关
于
变

更
募
集
资
金
投
资
项
目
公
告
》，

公
告
编
号
：
2
0
2
5
-0
1
6
）。

2
0
2
5
年

4
月

2
2
日
，
公
司
召
开

2
0
2
5
年
第
一
次
临
时
股
东
大
会

，
审
议
通
过
了
上
述
募
投
变
更
事

项
。

 

未
达
到
计
划
进
度
或
预
计
收
益
的
情
况
和
原
因

 
不
适
用

 

更
后
的
项
目
可
行
性
发
生
重
大
变
化
的
情
况
说
明

 
不
适
用

 

注
1
：
变
更

调
整
用
于
“
自
贸
港
云
智
国
际
分
拨
中
心
”
项
目

的
募
集
资
金
最
终
金
额
为

2
3
,9
8
5
.2
6
万
元
。

 










